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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〔2020〕16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政府采购文件歧视性和倾向性 

禁止条款清单 

 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行为，提高政府采购

文件编制水平，优化政府采购流程，根据《信阳市政府采购

文件歧视性和倾向性禁止条款清单》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

了《新县政府采购文件歧视性和倾向性条款清单》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一、资格条件 

（一）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、组织形式或者所

在地 

1.限定供应商的企业性质，如：国有、独资、合资、合

作等； 

2.限定企业法人，将事业法人、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排除； 

3.限定注册地在某行政区域内，或要求在某行政区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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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分公司。 

（二）设定供应商规模条件为资格条件 

1.设置注册资本、资产总额、营业收入、从业人员、利

润、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； 

2.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、承诺、证明、背

书等作为资格要求； 

3.招标文件对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格式、形式要求复杂、

苛刻，以装订、纸张等非实质性的格式、形式问题限制供应

商投标； 

4.限定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、特定主体服务的业

绩、奖项； 

5.特定行政区域、行业、协会颁发、发布的入围名录名

单或名录库；（涉密或有其他特殊要求除外） 

6.将协会、行业、商会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作为资格标

准，将技术协会颁发的资质证书作为资格标准；（有其他特

殊要求除外） 

7.将国务院已明令取消的或国家行政机关非强制性的

资质、资格、认证、目录等作为资格要求； 

8.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、或者供应商

等。在允许进口的采购项目中限制国产产品参与竞争的； 

9.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职

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欧盟认证或境外单一国家的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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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等作为资格要求； 

10.要求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前进行不必要的登记、

注册，要求供应商购买指定软件，作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

资格条件； 

11.要求达到与采购金额不匹配的（即高于）国家行政

部门规定的从业等级标准，招标文件中采购标的与提出的等

级要求不相符的； 

12.限定供应商对同一项目内的各标段（包）不得兼投

的； 

13.设置的资格标准与履行合同无关； 

14.以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限制或者排歧视待

遇的。 

二、采购需求 

（一）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或者排歧视待遇

的 

1.设定的资格、技术、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

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；将国务院已明令

取消的或国家行政机关非强制性的资质、资格、认证、目录

等作为实质性要求； 

2.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，招标文件未写

明验收时应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，未写明验收结

果应该向社会公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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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一个采购项目或标段中，核心产品重要的技术参数打

“*”号的地方在 5 个以上，其他非核心产品重要的技术参

数打“*”号的地方在 2 个以上； 

4.要求赠送物品、物件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、服

务的； 

5.将采购标的关于重量、尺寸、体积等要求表述为固定

值（特殊需求或订制类货物除外），未作出大于、小于等表

示幅度的表述； 

6.设置家具、订制器械产品、进口产品的不合理交货期

限； 

7.设置业绩金额要求与采购项目规模不匹配（业绩金额

要求为采购项目规模 30%以上的）； 

8.无特殊需求，指定产品的接口、开关等必须在产品的

某个位置上的； 

9.苛刻的付款条件； 

10.苛刻的售后服务要求； 

11.苛刻的验收办法。 

（二）未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

未明确强制采购节能产品、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，未

明确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（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单位视

同小微企业）。 

（三）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或者供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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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

1.指定专有的专利证书； 

2.暂定、指定、特定品牌（含配件）； 

3.指定某一制造商或生产企业的主件、配件、商标、名

称、设计等； 

4.要求原装进口； 

5.要求提供指定检验检测认证机构、指定检验检测日期

的检验检测报告（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的除外）。 

（四）未合理确定核心产品 

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，采购人未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、

产品价格比重等确定核心产品，并在采购文件中载明的。 

（五）未明确样品标准 

要求供应商提供样品，但未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样品

制作的标准和要求，未明确规定样品的评审方法以及评审标

准。 

三、评标办法和评分标准 

（一）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、资产总额、营业收入、从

业人员、利润、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评审因素。 

（二）政府采购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低

于 30%；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低于 10%，投

标报价设定最低限价。 

（三）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、奖项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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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分条件 

1.将特定主体服务的业绩或地域性业绩、地域性的奖项、

证书作为评分因素； 

2.将行业协会、商会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、入围目录名

单或奖项作为评审条件的（有特殊要求除外）。 

（四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

待遇 

1.限定经营年限作为评分因素； 

2.将指定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作为评分因素； 

3.同一评审因素中对同一案例（业绩）重复加分； 

4.对同一指标，在不同评审因素中重复加分或扣分； 

5.提出进口产品或配件加分； 

6.分值设置与产品质量、服务需求无关； 

7.在允许进口的采购项目中限制国产产品参与竞争的； 

8.指定特定专利、商标、名称、设计、原产地或生产供

应商。 

 

 

 

2020年 12月 18日


